青发改〔2024〕571号

关于安徽省青阳县2025年长江经济带

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青阳县农业农村局：

报来《关于安徽省青阳县2025年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申请备案的报告》（青农函〔2024〕53号）及相关材料收悉，为改善环境问题，合理控制污染。经研究，作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安徽省青阳县2025年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。
二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：项目包括农田面源污染防治工程、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程、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工程、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程、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系统建设等，具体为：1.农田面源污染防治工程：建设内容包括农田、果园、黄精种植区生态提升，病虫防治工程，生态拦截工程以及购置配套设施设备等。2.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程：建设内容包括养殖场生态提升，厂房生态化改造及粪便无害化处理系统建设等。3.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工程：为青阳县皖江特种养殖有限公司1家企业水产养殖场生态提升，主要涉及生态浮床、生态沟渠等工程建设，增氧机、水泵、尾水处理设备调水系统设施设备购置等。4.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程：为秸秆回收处置设备、农膜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置设备购置等。5.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系统建设：包括改造用房3处用于污染监测，监测系统2套。
三、项目计划建设总投资约10011.09万元，资金来源：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及地方财政配套。

四、项目地址：青阳县。

五、项目代码：2409-341723-04-05-888787。
请据此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，并依法完善规划、用地、节能、环保、水土保持、安全生产等相关手续。

此复。

 青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9月18日 
抄送：县政府办，县财政局、住建局、自规局、水利局、    

生态环境分局、统计局
